
要捐献遗体，“蜘蛛人”张忠得一直在医院等到脑死亡

医疗费昂贵
遗体捐献或成泡影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白雪

50岁的张忠是泰山区省庄镇西苑庄村一位普通农民，他患了罕见的疑似马凡氏综合症，俗称“蜘蛛人”。8月 5日，张
忠的病情继续加重，一度陷入昏迷，医生向其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因为张忠曾说过，要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
究，如今，离死亡越来越近的他，捐献人体器官的遗愿就要实现了。然而，有一件事困扰着这个原本就不幸的家庭，如果张忠
想捐献人体器官，就必须一直呆在医院，可昂贵的医药费让贫困的张忠一家陷入窘境，捐献遗愿成了奢望。

就人体器官捐献一事，
7 日下午，记者咨询了山东
省红十字会的张镜宇医生，
他告诉记者，如果要进行器
官捐献，患者必须要保证临
终时在医院里。因为身体的
器官捐献与眼角膜并不一
样，眼角膜在24 小时内可以
做摘除手术，但是器官捐献
志愿者必须在心跳停止的半
小时内完成器官移植手术，
否则，志愿者的人体器官将
会处于死亡状态。

由于捐献人体器官是无
偿的，所以也没有相关的法
律政策规定可以为死者生前
的医疗费用买单。“如果可以
的话，相关医院在得知这个
事情，可以考虑是否减少或
者减免医疗费用，因为志愿
者捐献遗体是无偿的，市红
十字会也没有替志愿者支付
医疗费用的规定。”泰安市红
十字会的常志刚说。

随后，记者致电泰安市
中心医院宣传科的刘业奇主
任，他表示，泰安市中心医院
由于不是接受遗体的医院，
所以在医疗费这方面也没有
承担的责任。

据了解，从 2001 年起至
今的 10 年间，泰安市总共有
5 位志愿者进行了遗体捐
献，张忠如果进行捐献的话
将是第 6 例。由于遗体捐献
程序复杂，而且家属自身很
可能会因为传统观念改变初
衷，所以进行遗体捐献的道
路并不顺利。

捐赠道路

并不顺利
8 月 7 日，张忠 18 岁的儿子

张洪星给记者打电话称，他的父
亲因为心脏畸形危在旦夕，希望
能够捐献自己的人体器官。记者
随后来到张忠所在的泰安市中
心医院。在医院病房楼 7 楼楼道
里，记者见到了张忠的儿子张洪
星，这个 18 岁的男孩坐在医院
走廊的椅子上默不做声。

张忠的弟弟张诚告诉记者，
哥哥 16 岁时，身体开始出现畸
形，当时由于生活困难，很多人
都以为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佝偻

病。“当时以为是简单的缺钙，没
有及时治疗，没想到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的身体变形更严重了。
发展到现在，他的大拇指指尖已
经超过了手掌的宽度，每个骨节
都异常突出，脚也大得异于常
人。”张诚叹了一口气说。

记者在 CCU 监护病房见到
了张忠，他蜷缩在病床上，瘦弱
得能看到每根肋骨的形状，前胸
隆起了 30 多厘米高，后背右侧
也隆起了，整个人体成梭型。张
忠侧卧在床上，戴着呼吸罩的他

皱着眉头，显得很痛苦。张洪星
坐在爸爸身边不到一分钟，便到
了探视的时间，他恋恋不舍地含
着泪走出病房。

“从小我就是爸爸一手拉扯
大的，妈妈在我刚出生便离开
了，我再也没见过她，听说早已
经去世了。虽然爸爸是残疾人，
但是他依旧靠着蹬三轮车把我
拉扯大，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
他没有抛弃我。这么多年，他得
了这么严重的病，受到了政府的
不少救助，所以他就提出要捐献

自己的遗体用做医学研究。”张
洪星眼里含着泪说。

泰安市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的杜波医生很了解张忠的病情，
他告诉记者，由于张忠的心脏位
移到下腹部，导致张忠呼吸困
难，这疑似马凡氏综合症的症
状，俗称“蜘蛛人”。“张忠曾说，
他的愿望是看到孩子上大学，现
在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他的
心脏畸形，已经大得不成样子，
已经没有医治的希望了。”杜波
说。

贫困三轮车夫想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

“如果医生觉得器官可以，我捐什么都行”
今年 3 月份，张忠感到身体

越发不适，每到晚上便站也不
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心脏的
阵阵绞痛使他的脾气异常暴躁，
只能靠注射吗啡来缓解疼痛，一
剂吗啡可以让他一个多星期处
于正常的状态。但在病情越来越
严重的后期，注射吗啡已起不到
丝毫作用。从今年 3 月份开始，
张忠已经住过 8 次医院，昂贵的

医疗费早就让原本贫困的家庭
难以支付。

在张忠还清醒的时候，他
总是疑惑着，为什么他会得这
种病，究竟他的病是不是马凡
氏综合症，但由于医学技术有
限，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准确的
答复。张洪星说：“我爸曾说过，
他的身体很特殊，所以他愿意
把整个人体器官捐献出来用于

医学研究，让更多的人可以了
解这个特殊的病症。如果医生
觉得他的器官可以，他捐什么
都行。”张洪星对父亲的选择表
示赞成。由于父亲现在一离开
医院很快就可能过世，所以他
希望可以尽快联系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办理父亲的遗体捐
献手续。

7 日，泰安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常志刚说，在泰安市中心
医院有专门负责遗体捐献登记
的服务台，登记表填完后会被
送往市红十字会。张诚及张洪
星在中心医院一楼门诊大厅服
务台，领取了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表。张洪星在填写登记表时，
在同意捐献者张忠作出死后无
偿捐献一栏，选择了所有的器
官，并注明了整个身体的捐献。

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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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医院 CCU 监护病
房，每天的费用是 1000 多元，
由于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医生说再怎么进行治疗，也
是于事无补了。他能撑多久就
多久吧，我们实在是没有钱进
行治疗了。”张忠的弟弟张诚无
奈地说。

然而，就当张忠的家人填
写完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表时，
他们却得知捐献器官的要求
是，必须一直呆在医院里等待
脑死亡时进行器官捐献。由于
张忠每天在医院昏迷，家人不
知道他还能够支撑多久，但昂
贵的医疗费用让他们实在是

捉襟见肘了。张洪星的姑姑
说，为了可以捐献，他们选择
继续留在医院里一天，但至于
以后，还能不能一直再呆在医
院里等待死亡，他们感到十分
无奈。

为了可以捐献出自己的遗
体，张忠的家属很无私地选择

继续治疗，虽然他们也知道，这
种治疗已经没有丝毫的作用，
但只要张忠一离开医院，他捐
献人体器官的遗愿就将成为一
个泡影。“我们确实已经没有能
力再支付医疗费用了。”张洪星
哭着对记者说，遇到了这样的
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力支付医疗费，捐献者恐难了心愿

在 CCU病房，张忠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